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 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籌備處
2009民俗與民族文化的蒐藏講座與工作坊 

招生簡章

一、辦理單位
指導單位-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

主辦單位-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
合辦單位-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
二、活動對象及報名資格：

公私立博物館從業人員、文化行政職系相關人員、期盼進入博物館工作之在學學生或社會人士、規劃調任博物館管理職系之現職公務人員、希望加強認識與理解博物館事務之其他人士等。不限報名資格凡有興趣學員皆可報名。

三、活動期間：
98年11月27日（星期五）至98年12月1日（星期二）為期五天。

四、收費方式：

每人新台幣1,500元整（費用包含講義、五日保險費、※部份交通費、※部份餐費等）。因故無法參加之場次視同放棄無法退費。
※備註：交通費含11/30台南火車站至台史博（依搭乘人數決定發車與否）、台南地區住宿合作飯店至台史博、台史博至西拉雅夜祭會場、西拉雅夜祭會場至住宿合作飯店或台史博共三趟。12/01台南地區住宿合作飯店至台史博。餐費含11/27-11/29午餐、11/30晚餐。

五、活動地點：

11/27（五）～11/29（日）台北場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（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）

11/30（一）～12/01（二）台南場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（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）。

六、報名人數：

限額50名，額滿為止。

七、「2009民俗與民族文化的蒐藏講座與工作坊」行程表：

	臺北場

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大樓R421階梯教室）

	時間
	11月27日（五）
	時間
	11月28日（六）
	時間
	11月29日（日）

	08:30

｜

09:00
	於R421門口報到
	08:30

｜

09:00
	預備入席
	08:30

｜

09:00
	預備入席

	09:00

｜

10:30
	課程導論、講師介紹

主持人：

王嵩山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）、

吉田憲司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教授）
	09:00

｜

10:30
	日本民俗博物館的成立與發展

講者：黃貞燕

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）
	09:00

｜

10:30
	蒐藏與文化: 

台灣原住民的例子

講者：王嵩山

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所長）

	10:30｜

10:40
	中場休息
	10:30｜

10:40
	中場休息
	10:30｜

10:40
	中場休息

	10:40｜

12:40
	「蒐集的歷史－從驚奇小屋到民族學博物館近代美術館的成立」

講者：吉田憲司

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教授）
	10:40｜12:40
	民俗資料保存概論

講者：日高真吾

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準教授）
	10:40｜12:40
	無形文化遺產與影像紀錄

講者：福岡正太

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助理教授）

	12:40｜

14:00
	午餐
	12:40｜

14:00
	午餐
	12:40｜

14:00
	午餐

	14:00｜

16:00
	「收集．保存的倫理－博物館與原住民的新關係」

講者：吉田憲司

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教授）
	14:00｜

16:00
	民俗資料的管理與收藏—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事例為例

講者：日高真吾

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準教授）
	14:00｜

16:00
	無形文化遺產紀錄影片的公開與活用

講者：福岡正太

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助理教授）

	16:00｜

16:20
	茶敘
	16:00｜

16:20
	茶敘
	16:00｜

16:20
	茶敘

	16:20

｜

17:50
	綜合討論
	16:20｜17:50
	綜合討論
	16:20｜17:50
	綜合討論

	17:50｜
	第一天結束
	17:50｜
	第二天結束
	17:50｜
	第三天結束
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大樓四樓
地址：11201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

網址：http://www2.tnua.edu.tw/tnua/link/map/map.html
	臺南場

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）

	時間
	11月30日（一）
	時間
	12月01日（二）

	13:10

｜

13:50
	於行政大樓一樓報到
	13:10

｜

13:50
	於行政大樓一樓報到

	14:00

｜

14:50
	【專題報告一】蒐藏‧臺灣歷史

講者：呂理政

（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）
	14:00

｜

16:30
	【專題討論二】

無形文化資產的紀錄-以西拉雅夜祭為例

主持人：

吉田憲司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教授）、

福岡正太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助理教授）
結業式

	14:50
｜

15:10
	【專題報告二】台史博蒐藏管理業務概況

講者：許美雲
	
	

	15:10
｜

15:20
	休息
	
	

	15:20
｜
16:00
	【參觀】

台史博庫房及修復室
	
	


	16:00

｜

17:00
	【專題討論一】當代蒐藏及保存

主持人：呂理政（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）、吉田憲司（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教授）
	
	

	17:00

｜

19:00
	晚餐
	16:30
｜
	賦歸

	19:00

｜

20:00
	台史博發車

前往大內頭社西拉雅夜祭
	
	

	23:00
｜
	大內頭社西拉雅夜祭
	
	


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

地址：70946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

交通指引：http://www.nmth.gov.tw/Default.aspx?tabid=101
八、報名繳費時間：

即日起至98年11月16日(一)截止，繳費完成方視同完成報名手續。

九、報名方式：
紙本、傳真或現場報名可擇一。

（一）紙本郵寄

將附件二「報名表」填寫完成後，貼上繳費收據影本，寄至本中心地址。

地址：11201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/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籌備處收。

（二）傳真

將附件二「報名表」填寫完成後，貼上繳費收據影本，傳真至本中心。

傳真電話：（02）2897-6445。TEL：（02）2896-1000 *3442，傳真後請於學校上班時間，週一至週五9:00-17:00間來電確認。

（三）電子郵件

將附件二「報名表」填寫完成後，E-Mail「報名表」電子檔至中心信箱

museumcenter@gmail.com，主旨請註明「98年度第一學期博物館專案課程報名表」。另將繳費收據以傳真或郵寄方式寄至本中心收。

（四）親至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繳納費用

現場繳費請至北藝大出納組(行政大樓一樓)繳費，繳費前請先寄出報名表電子檔至中心信箱museumcenter@gmail.com，並於繳費時攜帶填寫完成列印出之報名表紙本，於繳費時一並繳交給出納組留存。
◎ 匯款資料

匯款銀行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（822）

匯款戶名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401專戶

匯款帳號：185-35-0003083

匯款存根正本請自行保留以備核驗。

十、退費辦法

（一）報名繳費後，因不可抗力之因素（需提出證明），可依退費時間及標準規範請求退費。若已繳費因故無法參加，請於98年11月17日(二)前來電告知，未於截止日前來電告知並提出證明者，報名費恕不退還，敬請見諒。

（二）退費請填寫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籌備處退費申請書」（詳見附件四）。

（三）超過退費期限恕不受理，敬請見諒。

（四）本中心若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將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

十一、工作坊報到事宜

（一）活動當日報到地點：

臺北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研究大樓四樓R421會議室。

臺南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行政大樓一樓報到處。

＊活動當日報到時間請參考「工作坊流程表」。

（二）本工作坊提供公務人員研習時數認證，請欲申請之學員於報到現場告知。

（三）為響應環保，請自行攜帶水杯。

十二、課程相關證明與認證
（一）博物館專業課程認證：
本次「2009民俗/民族博物館的蒐藏講座與工作坊」提供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博物館二十學分專業課程認證學分數共1學分。

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「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」詳細資訊請見附件。

（二）公務人員認證時數證明：

學員於98年度第一學期修習專案課程，可依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核發公務人員認證時數規定，給予總學習課程時數證明。

十三、注意事項

（一）如遇國定假日、選舉、學校事務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則另行調整或順延工作坊時間。
（二）本中心保留課程師資、內容、時段、上課地點等課務相關彈性調整及變更的權利。最新課程異動、相關訊息公告、詳細課程內容及師資介紹，以中心網站公告為準。

（三）收據開立後若需更換收據抬頭，需檢附原開立收據正本，擬可辦理收據抬頭名稱更換，但更換次數僅限於一次。

（四）學員繳費後若需退費，須依據退費時間及標準辦理，並填寫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籌備處- 退費申請書」詳見（附件四）以傳真或郵寄至博物館研究所辦公室。

（五）報名表繳交後本中心概不退還，敬請見諒。

十四、聯絡方式

聯絡地址：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

聯絡電話：02-2896-1000 #3442   專案助理 余翎瑄

傳真電話：02-2897-6445

E-mail：museumcenter@gmail.com
附件一、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申請表

	一、申請人資料：

	姓名
	
	身分証字號
	

	任職單位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聯絡地址
	

	二、學習資料：

	開課

單位
	課程

名稱
	授課

教師
	課程

時數
	評量

成績
	學分

證明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三、申請人簽名：


· 學分證明：請敘明課程學分數或相當學分數。
附件二、「2009民俗與民族文化的蒐藏講座與工作坊」報名表

	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 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籌備處
「2009民俗與民族文化的蒐藏講座與工作坊」報名表

	【個人基本資料表】

	姓  名
	
	性 別
	男 □

女 □

	身份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西元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通訊

地址
	 □□□ 

	連絡方式
	電 話：（O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H）              傳 真：

行 動：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
	最高學歷
	學校名稱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

科系所：         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□就學中/□肄/□畢

	服務機關

職稱
	
	收 據

抬 頭
	●如需開立個人收據請註明，如未填寫恕不受理。

	緊急聯絡人保險受益人
	
	關係
	
	聯絡電話
	（H）：

Mobile：

	身份別
	□學生     （就讀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                ）

□一般人士 （任職機構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                ）

	台南工作坊接駁車調查
	請依個人需求勾選（乘車需求若有變動請於11/17前告知，逾時將不受理）：
11/30(一)  □台南火車站至台史博（依搭乘人數決定發車與否）

            □台南地區住宿合作飯店至台史博 

           □台史博至西拉雅夜祭會場  □夜祭會場至台南地區住宿合作飯店

           □夜祭會場至台史博
12/1（二） □台南地區住宿合作飯店至台史博

	用餐狀況
	可依個人需求勾選（用餐需求若有變動請於11/17前告知，逾時將不受理）：

11/27（五）□午餐  □ 葷食   □ 素食  

11/28（六）□午餐  □ 葷食   □ 素食  

11/29（日）□午餐  □ 葷食   □ 素食  

11/30（一）□晚餐  □ 葷食   □ 素食  


	報名繳交資料確認：  □ 1.報名表   □ 2.繳費收據影本

	※為維護您的權益，請詳閱活動簡章及下列提醒須知:

1.工作坊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招生名額。

2.錄取學員將以電子郵件統一致送邀請函並通知劃撥事宜，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。

3.繳納費用截止時間為11/16(一)，未於期限前繳交完費用者視同放棄，將由主辦單位依序遞補名額。

4.如因故無法參加工作坊，請於11/17(二)前來電告知，若未於截止日前來電告知並出示無法抗力之因素者，報名費恕不退還。

5.臺南地區住宿合作飯店將於報名確認後，寄出相關資訊給學員提供參考。


附件三、專案課程「2009民俗與民族文化的蒐藏講座與工作坊」繳費收據     影本黏貼表

學員姓名：

聯絡電話：

	繳費收據影本黏貼處



附件四、「2009民俗與民族文化的蒐藏講座與工作坊」退費申請書

申請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學員姓名
	

	身份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
	手機號碼
	
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（請填寫郵遞區號）

	E-mail
	

	個人帳戶
	銀行代碼□□□

開戶銀行： 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分行

銀行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	
	郵局代碼□□□

郵局：局號 □□□-□□□□ 帳號 □□□-□□□□

	□
	完成報名手續至課程開始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應繳金額之70％。

	退費金額
	新台幣        萬 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 拾        元整

	博物館與文化資產

研究中心籌備處
	總務處出納組
	會計室
	校長

	
	
	
	


附件：收據聯正本。FAX：02-2895-7387

附件五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博物館二十學分專業課程認證作業要點

中華民國98年5月20日文壹字第0982115904號訂定

1、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培育博物館專業人才，建立博物館從業人員持續進修機制，提升專業知能與自主學習能力，促進博物館之永續經營及長程發展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課程對象：

（1） 各類公私立博物館從業人員。

（2） 期盼進入博物館工作之在學學生或社會人士。

（3） 規劃調任博物館管理職系之現職公務人員。

（4） 希望加強認識與理解博物館事務之其他人士。

3、 課程內容：博物館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。

4、 上課時數：課程包括學分課程及非學分課程等兩類。非學分課程係以十八小時為單位進行規劃，單一課程滿十八小時得換算為一學分，此學分數僅於本計畫具備實質效力。

5、 執行單位：輔仁大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。

6、 招生方式、上課時間、收費標準：由前點所列大學校院自行研訂後，公告實施。

7、 修課成績證明：學員可報名第五點所列大學校院為本案所開辦之各項課程，並可跨校修課。完成課程學習，且通過課程評量後，可獲得執行單位開立之成績證明（敘明課程名稱、授課講師、課程學分或課程時數、學員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評量成績等，並註明係學分課程或非學分課程）。

8、 學分抵免：本案部分課程得抵免第五點所列大學校院碩博士班課程學分，相關事宜依據各校規定辦理。

9、 隨班附讀：學員可隨班附讀第五點所列大學校院之碩博士班課程，惟與本案相關者為限，其辦法依各校規定辦理。修課成績證明比照第七點規定辦理。

10、 公務人員調任：本案部分課程之修課成績證明，得作為現職公務人員調任博物館管理職系之修習證明，惟仍依據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11、 專業課程證明：學員修滿本項課程二十學分（課程名稱相同或相近者不重複採計），且總平均超過八十分者，得填妥申請表件（附件一：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申請表），並檢附修課成績證明（影本），以書面方式向本會提出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之申請（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申請流程）。

12、 專業課程證明功能：本項專業課程證明，可納入博物館進用人員或既有館員升遷、擔任主管或館長之資格條件之一。博物館得將其納入館務發展之評量指標之一。

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申請流程








學員





開課單位





報名





繳費





獲得個別課程之修課成績證明








學分證明








非學分證明








學分課程








非學分課程





核發文建會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





修滿20學分


（總平均超過八十分者）








申請文建會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


(檢附申請表及修課成績證明影本)





審核通過





實質功能





提升專業知能





作為博物館進用人員資格條件之一





作為博物館員升遷、擔任主管或館長之資格條件之一





作為博物館發展評量指標之一





上課





通過課程評量








